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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公假申請指引 

一、 緣起：學生申請公假，如有校外來文或活動辦理，應事先簽辦及活動申請，並經主任簽核同意後始辦理。 

二、 依據「學生請假規則」4.3.4 規定：「公假不論日數，須陳所系科(學程)主任簽核…..」。 

三、 申請方式說明： 
 

(一) 團體公假活動辦理應檢附以下(1.2.)文件(公假名冊右上方主任簽章處，若主任不在校可以 line 同意對話截圖或授權系上老師代簽) 

1.證明文件(範例) 2.公假名冊(範例) 公假名冊空白表 替代方案 

 

一、2 人以上應集體以團體公假申請。 

二、應檢附證明文件，請參閱表格下方說明。 

三、操行 68 以下者自行申請公假，名冊需將自己標示出來。 
表單下載：https://student.nkuht.edu.tw/p/405-1005-5043.php 

檢附證明文件，依請假人數有所不同，請參閱表格下方說明。 

 

此處簽章如主任不

在校： 

一、 同學可另以 line截

圖，截取主任同意

之對話上傳取代簽

章。 

二、 或授權由系上老師

代簽。 

https://student.nkuht.edu.tw/p/405-1005-5043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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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校內外證明文件： 

校外文件簽辦(範列) 擬辦單(範列) 其他(範列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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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此證明申請公假主任免簽章 

兵役體檢(範例) 勞動部檢定考試(範例) 刑事被害人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

 
 

 

 
 

 

應有完成到考簽章 

 

持有法院通知 

 

提示所屬族別證明 

 


